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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 

 
致：  香港  

 中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經辦人：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韓律科女士 )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 

 

 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來信收悉。關於政府帳目委員會要求提供的額

外資料，現謹按照來信中列舉的項目次序依次回覆如下。  

 

 關於 (a)項，我在十二月十一日所發出信件的附錄 A 內，已扼要說

明政府對影響到一般短期租約的法律程序所持的法律立場。我認為不

適宜披露具體個案的法律意見，這是為了確保政府的法律立場不受損

害，尤以涉及政府及短期租約租戶雙方正進行訴訟的個案為然。至於

就已完成法律訴訟的個案所取得的意見亦會對日後租約出現類似的爭

議時有相關影響。  

 

 關於 (b)項， (i)以審計報告表 1 個案 1-2 為例，政府的確有向租戶

採取法律程序以追討欠租、租值補償金、土地管有權及暫付租金，並

藉法院頒令要求銀行把租戶的銀行戶口結餘轉交政府。有關這方面的

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Ａ。  

 

 (i i) 至於申請作出簡易判決的舉措，未必會有幫助，背後的原因

眾多。首先，申請作出簡易判決會令審訊前的程序 (包括雙方交換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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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資料 )暫停，以便就申請作出決議，因而延長法律程序。倘申請

不成功，將構成雙重影響，一方面最終收回有關物業的程序會受到拖

延，另一方面政府亦會被飭令支付費用。其次，原告／租戶只消向法

院證明他有可爭議的抗辯，一如我在較早前所發信件附錄 A 第 2 段所

述，在原告／租戶看似有理的申索中已可以出現這種情況。總括來說，

如非個案的理據清晰，政府不應就反申索訴諸簡易判決，同時，除非

該租戶的申索顯示絕非沒有可爭議之處而令申索不成立，否則作為被

告的政府未必能夠證明租戶無法就反申索提出抗辯。  

 

 關於 (c)項，倘租戶決定為任何目的 (包括逃避繳付租金 )而提出訴

訟，政府一定會就有關訴訟作出回應。個案 1-2 正正能說明此點。  

 

 關於 (d)(i)項，二ＯＯ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ＯＯ六年八月一日的

視察是在預先給予租戶通知後進行的。有關租戶必須獲得通知，以確

保地政總署人員能進入短期租約所規管的物業範圍進行內部視察，以

免到達偏遠場地視察而又徒勞無功。至於二ＯＯ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進

行的視察，則檔案並無記錄是否已預先通知有關租戶。  

 

 關於 (d)(ii)項，倘若短期租約容許豎設建築物，則地政總署的慣常

做法是在進行視察前通知有關租戶，以確保有關人員可進入建築物進

行內部視察，同時亦為了尊重租戶在租賃期間可和平享用有關土地的

權利。考慮到政府是以私人業主的身份管理短期租約，這項做法與業

主在私人租約協議中享有的合約權利與義務是一致的。  

 

 關於 (e)(i)及 (ii)項，依拍攝所得的照片看來，有關土地於二ＯＯ二

年十二月四日的內部情況與其於二ＯＯ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情況有所

不同。在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四日的視察中，租戶的物品被堆放或覆蓋

起來。  

 

 關於 (f)項，有關人員已參照二ＯＯ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所拍攝的照

片，比較有關土地的情況。  

 

 關於 (g)(i)項，有關文件載於附件 B。至於 (g)(ii)項，有關租戶曾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要求沙田地政專員考慮把有關土

地的住宅用途加以規範，該項要求於二ＯＯＯ年二月一日遭否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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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ＯＯＯ年二月一日期間，有關土地被

視作供住宅用途。  

 

 關於 (h)項，當局並無就短期租約用地在何情況下被視作供住宅用

途或是供儲存用途訂定具體指引。當局會視乎每宗個案的事實而定。

因應我們處理審計署報告內的個案 5-4 所取得的經驗，地政總署已在

《地政處指示》內加入一項新條文，訂明倘若當局在視察中發現一些

明顯不符合租約條款規定的大規模裝置或設備，便會要求租戶移除該

等裝置及設備。有關的《地政處指示》摘錄載於附件 C。  

 

 關於 (i)項，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ＯＯ六年八月一日期

間拍攝的所有照片載於附件 D。  

 

 特此告知，由一位前沙田地政專員 K.F. CHAN 先生所撰寫的陳述

書載於附件 E，另外本署截至本信日期為止尚未收到 K.L. LEUNG 先生

的回覆。本署已提醒梁先生貴會要求他提交書面陳述一事。  

 

 

 

 
地政總署署長劉勵超  

 
 
連附件  

副本分送：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 不連附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2147 5770) - 不連附件 
 (經辦人：郭立誠先生)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務助理  - 連附件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 - 連附件  
 
 

二ＯＯ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委員會秘書附註： 附件 B 及 D 並無在此隨附。關於附件 E，請參閱

附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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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A

 
有關 A 公司於個案 1-2 中 3 份短期租約所拖欠  
的租金、租值補償金及利息的追討行動過程  

 

日期  事宜  

二ＯＯ三年十月  A 公司由二ＯＯ三年十月開始停止支付上述短期租約

的租金，地政處發出第一份催繳欠租通知書  

二ＯＯ三年十一月  地政處發出第一封警告信連第二份催繳欠租通知書，

催繳拖欠的租金及利息  

二ＯＯ三年十一月  地政處發出「擬重收通知書」要求清繳欠租，否則 3
份短期租約會於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終止  

二ＯＯ三年十一月  A 公司向地政總署發出傳訊令狀  

二ＯＯ三年十二月  租約終止，但 A 公司沒有交回土地  

二ＯＯ三年十二月  地政總署去信律政司，建議就 3 份短期租約申請暫付

租金令  

二ＯＯ四年一月  地政處尋求法律意見後認為，由於已向租戶採取法律

行動，追討拖欠租金、租值補償金（即法律程序期間
的佔用租金）及收回佔用土地，因此不需就 3 份短期
租約再發出催繳欠租通知書  

二ＯＯ四年一月  律政司提出反申索，要求 A 公司清繳拖欠租金、利息、

租值補償金及停止佔用土地  

二ＯＯ四年三月  地政總署要求律政司向法院申請要求 A 公司繳交暫付

租金  

二ＯＯ四年八月  律政司就暫付租金向法院發出傳票  

二ＯＯ五年二月  法院就暫付租金申請展開聆訊  

二ＯＯ五年四月  法院裁定 A 公司須繳交 3 份短期租約拖欠租金、租值

補償金及利息的暫付租金  

二ＯＯ五年五月  A 公司就法院裁決提出上訴，並拒絕繳交暫付租金  

二ＯＯ五年七月  律政司提交債權扣押令申請，要求 A 公司的第三債務

人（即銀行）把 A 公司的儲蓄轉賬政府  

二ＯＯ五年八月  法院發出最終債權扣押令  

二ＯＯ五年八月  政府從銀行收取 2,200,000 餘元  

二ＯＯ五年九月  律政司提出把 A 公司清盤的呈請  

二ＯＯ五年十月  委任臨時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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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L.I.  C-2 

 

13.5 不符合用途的固定裝置  

 

倘發現一些明顯不符合租約條款規定的大規模裝置或設備，便

會要求租戶按照上文第 A13.1 段所述的執行條款時間表移除該

等設施。  

 

 


